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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教分離原則尚待釐清    瞿海源
政府官員不宜國家資源動員宗教勢力　也不可以施政手段換取支持
[bookmark: _GoBack]宗教自由的重要基礎在於政教分離，而宗教和政治之間又有切不斷的關係，政治和宗教勢力也有相互援引或對立的情形。在這樣態勢下，政教分離的問題在現在社會就不是沒有爭議的，也因此更要探究出一些政教分離的原則來。
嚴格而精確地說，政教分離指的是教會與國家的分隔，而不是宗教和政治分離。教會是指有形的宗教組織或團體，國家則指的是統轄持定領域內的合法實體，在現在民主國家，這兩個實體是分隔開來的，兩者之間基本上是互不干涉。於是政府官員不能以國家的資源去幫助或是限制一個宗教團體。而宗教團體也不可以進入國家體制內去擴張本身的勢力甚至控制部分的國家機器。可是宗教和政治都是社會內部重要的社會制度，兩者之間常有所交錯。由於信奉某一宗教，在政治上可能就比較傾向某種立場，甚至有些宗教團體就是有源自教義或組織宗旨而堅持的政治傾向乃至主張。就社會組織來看，宗教組織和政治組織有重疊，也有對立，但這個政治組織並不就是國家。
舉例而言，目前引發政教問題討問的是總統大選。在陳履安院長宣布競選總統後，由於他濃厚的佛教色彩就引起了許多爭議。再加上，競選連任的李登輝總統和民進黨候選人彭明敏都是基督徒。於是在政治動員和角力上，宗教勢力就成了候選人所特別重視的。到目前為止，確實有些政府官員的政治行為逾越了應有的分際，而宗教因政治，政治因宗教而產生的衝突也有加深的跡象。若再考量政黨與宗教間的關係，總的來說，總統大選帶來的政治分離和宗教政治關係問題相當複雜而嚴重。也正顯示，幾十年來執政當局並沒有深刻掌握政教分離原則，而宗教團體也對此模糊不清。
其實，總統候選人信什麼宗教，信得多虔誠，都不是問題，候選人及其競選組織去動員宗教團體支持甚至也不是不可以的。然而，國家的資源被運用到動員宗教勢力上，就必須加以禁止。至於候選人或其他人士再競選中激化了宗教的對立，則是倫理問題，可以批判但無法制裁。所以到目前為止，以陳履安信佛教加以攻擊可說是毫無道理，尤其是國民黨的說帖，基本上是忘了自己的候選人也是有強烈的宗教信仰，而且是只佔全台人口不到百分之3的基督教。國家資源不可被政府官員拿來動員或收編宗教勢力，質言之，政府官員不可以官員身分參與宗教活動而謀取選舉利益，也不可以用政策或其他施政手段向宗教團體示好以換取支持。
由於陳履安的參選，使不少人擔心宗教對立乃至發生宗教戰爭。最近又有人把陳履安和星雲看做是中國佛教勢力，把證據等看做是還未覺醒的臺灣佛教勢力。把佛教做分別，更有意倡導獨立的臺灣佛教，似乎又以宗教做為政治的附屬，值得注意和批判，不過倒是還未涉及教會與國家分離的原則。
今年六月間，佛光基金會舉辦了規模龐大的佛教會考。指導單位是教育部，主辦單位是「佛光山寺」、「中國時報」、和「聯合報」。主辦者是民間的組織，爭議不大。然而教育部做了一個宗教團體活動的指導單位可能就值得檢討了。因為教育部是國家的，教育部被印在會考考卷上而又再媒體上廣為週知時，就是以國家資源去支助特定的宗教團體。同時教育部訓育委員會王任委員又參與題庫的審核，就更沒有考量到官員在政治分離原則上應有的分寸。佛教會考雖規定自由參加，但仍有學校強迫學生參加，造成基督教界的不滿。最後這是第三次佛教會考，是星雲應監察院長陳履安之建議而擴大舉辦，在會考當天陳院長還親臨國小考場，以監察院長身份親身表示對特定宗教活動的支持，也是不當使用國家資源的行為。
從歐美許多國家在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完成政教分離的過程來看，教會自國家機關和相關機構撤離實際上是為了維護所有宗教的自由。台灣在國家長期統轄教會後，宗教勢力勃興，而政府並不能掌握政教分離的意義和原則，有時甚至試圖引進宗教來解決政策問題。於是在類似總統大選時，政教問題就會爭議不休，而政治人物也多不能掌握應有的分寸。因此，深入探究政教分離原則的社會政治根源與意義乃是我們迫切所需要的。
（作者為台灣大學社會系教授，今晚於北市社教館舉行之紀念殷海光自由主義系列演講中，作者將作同一主題的演講）
